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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

申报指南(2024年)

根据《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(以下

简称《管理办法》)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工业企业发展现状，

特制定《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(2024年)

》(以下简称《申报指南》),作为《管理办法》配套文件

。《申报指南》根据《管理办法》确定的支持范围分类明确

扶持方向、遴选程序、申报或承接主体条件、资金扶持方式

、扶持标准等。

一、骨干特色企业培育

(一)加快培育规上企业

1.支持条件：

按照统计部门统计口径，在申报年度的上一年度首次升

规入统。

2.支持标准：

符合条件的企业，获得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资金。

3.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加快培育

规上企业)(附件1-1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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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6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

相应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7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

件6);

(8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9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二)企业上台阶奖励。

1.支持条件：

申报年度的上一年度营业收入首次突破5000万元、1亿

元、2亿元、5亿元、10亿元。

2.支持标准：

对年度营业收入首次突破5000万元、1亿元、2亿元、5

亿元、10亿元，分别给予满足条件的企业25万元、50万元、

100万元、250万元、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，每上一个台阶

奖励一次。

3.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企业上台

阶奖励)(附件1-2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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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6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

相应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7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

件6);

(8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9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三)上市挂牌企业奖励。

1.支持条件：

对我市工业企业上市挂牌进行奖励。

2.支持标准：

对申报年度的上一年度内在境内证券交易所首发上市

的我市工业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00万元；对申报年度的

上一年度内在香港联交所首发上市的我市工业企业，给予一

次性奖励300万元；对申报年度的上一年度内将上市企业注

册地迁入我市，且投资我市工业实体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00

万元；对申报年度的上一年度内在“新三板”挂牌的我市工

业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；对申报年度的上一年度

内我市“新三板”挂牌工业企业到其他板块上市的，补足奖

励余额。

3.申报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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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上市挂牌

企业奖励)(附件1-3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上市挂牌相关证明文件或上市企业注册地迁

入我市相关证明文件；

(4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5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6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7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

件6);

(8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

相应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9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0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四)高原特色轻工业。(享受国家和自治区税收减免

政策除外，年纳税额、营业收入、利润较上年度均实现正增

长)

1.支持条件：

(1)食饮品制造业(含天然饮用水)。

(2)生物医药业(含藏药、中药饮片)。

(3)民族手工业(含藏式服装)。

(4)农畜产品加工业。

(5)金属制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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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支持标准：

(1)年营业收入500万元(含)以上食饮品制造企业(含

天然饮用水),其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(含)以内的部分按

2%予以资金扶持，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1%予以资金扶持，

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
(2)年营业收入500万元(含)以上的生物医药生产类

(含藏药、中药饮片)企业，其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(含)

以内的部分按2%予以资金扶持，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1%

予以资金扶持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
(3)年营业收入30万元(含)以上民族手工业企业，

按其年营业收入5%予以资金扶持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
(4)年营业收入500万元(含)以上农畜产品加工企

业，其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(含)以内的部分按2%予以资

金扶持，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1%予以资金扶持，最高不

超过50万元。

(5)年营业收入500万元(含)以上金属制品企业，其

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(含)以内的部分按2%予以资金扶持，

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1%予以资金扶持，最高不超过50万

元。

3.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特色优势

产业)(附件1-4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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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6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

相应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，其中，藏式服装营业收入情况

需进行单列);

(7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

件6);

(8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9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五)运费补贴。

1.支持条件：

对食饮品制造业、农畜产品加工业、生物医药业(含藏

药、中药饮片)、民族手工业产品通过航空、铁路、汽车运

输出藏的予以补贴。

2.支持标准：

对食饮品制造业、农畜产品加工业、生物医药业(含藏

药、中药饮片)、民族手工业产品通过航空、铁路、汽车运

输出藏的，对年度实际产生运费50万元(含)以上的，且

区外销售收入达300万元(含)以上，区外销售收入占总营

业收入超过80%(含),按年度实际产生运费的10%给予一

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
2.申报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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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运费补贴

)(附件1-5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6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

相应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7)承运企业开具的运费发票；

(8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

件6);

(9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0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六)新增就业人员。

1.支持条件：

(1)新增吸纳拉萨籍人员就业。

(2)新增吸纳拉萨籍高校毕业生就业。

(3)新增吸纳拉萨籍残疾人就业。

2.支持标准：

对满足上述申报条件的项目，按实际完成额给予奖补，

标准如下：

对企业在申报年度的上一年度新增吸纳拉萨籍人员就

业、拉萨籍高校毕业生、拉萨籍残疾人就业，且正常缴纳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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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，按每人15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扶持，最高不超过

30万元；

3.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新增就业

人员)(附件1-6);

(2)企业法人营业执照(副本)复印件；

(3)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证明文件；

(4)参保员工身份证复印件，奖励资金以参保清单为

依据(须出具社保部门盖章原件并在申报材料中提供复印

件);

(5)高校毕业生学员工学位证、毕业证，残疾人员工

残疾人证；

(6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

件6);

(7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8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七)贷款贴息。

1.支持条件：

对工业企业重点用于转型升级、绿色发展和提质增效等

项目给予贴息补贴。

2.支持标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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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上述企业予以贷款贴息，贴息额度按年度实际贷款

支付利息的6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贴息不超过3年，同一企

业累计额度不超过100万元。

3.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企业信息

化建设)(附件5-4);

(2)企业法人营业执照(副本)复印件；

(3)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证明文件；

(4)项目贷款合同、收款凭证(复印件);

(5)贷款银行出具的按贴息后计算的实际应支付利息

金额的证明文件；

(6)本年度贷款利息支出明细表及相应付息票据；

(7)其他有关证明材料；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八)新落户拉萨企业。

1.支持条件：

(1)在拉萨新落户的工业企业，申报项目实际投资500

万及以上(含土地出让金)。

(2)项目已按照要求完成备案(核准)。

(3)项目需在申报年度的上一年度内竣工并完成验收

工作。

2.支持标准：

对满足上述申报条件的项目，按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

额给予奖补，标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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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在500万元-1000万元(含),

给予一次性50万元奖补。

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000万元-2000万元(含),

给予一次性100万元奖补。

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0万元-5000万元(含),

给予一次性200万元奖补。

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

300万元奖补。

3.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新落户拉

萨企业)(附件1-8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项目立项批复(项目备案表);

(4)项目环境评价批复(或环评备案表、环境影响登

记表);

(5)项目环评、能评等手续齐全(项目无相关手续的

需要项目推荐单位做出情况说明);

(6)企业节能评估报告；

(7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8)项目施工许可证(或项目安装测试报告);

(9)项目竣工验收报告；

(10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

相应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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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)企业项目专项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

相应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；包括项目备案开、竣工时间；

项目实际开、竣工时间；项目备案投入金额；项目实际投入

金额；项目支出明细汇总表；项目固定资产清单；项目支出

明细对应的财务凭证；企业应交税金明细表等);

(12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

(附件6);

(13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4)其他有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二、技术改造

1.支持条件：

(1)加大我市工业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，推进环

保、安全生产、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，用先进的工艺和装备

代替落后的工艺和装备，提高质量，节约能源，降低原材料

消耗。

(2)项目已按照要求完成备案(核准)。

(3)项目需在申报年的上一年度内竣工并完成验收工

作。

(4)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均不低于200万元。

2.支持标准：

对满足上述申报条件的项目，按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

额给予奖补，标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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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万元-500万元(含),给

予一次性20万元奖补。

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在500万元-1000万元(含),

给予一次性50万元奖补。

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000万元-1500万元(含),

给予一次性80万元奖补。

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500万元-2000万元(含),

给予一次性120万元奖补。

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

150万元奖补。

3.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技术改造

)(附件2-1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项目立项批复(项目备案表);

(6)项目环境评价批复(或环评备案表、环境影响登

记表);

(7)项目环评、能评等手续齐全(项目无相关手续的

需要项目推荐单位做出情况说明);

(8)企业节能评估报告；

(9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10)项目施工许可证(或项目安装测试报告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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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)项目竣工验收报告；

(12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

相应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13)企业项目专项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

相应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；包括项目备案开、竣工时间；

项目实际开、竣工时间；项目备案投入金额；项目实际投入

金额；项目支出明细汇总表；项目固定资产清单；项目支出

明细对应的财务凭证；企业应交税金明细表等);

(14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

(附件6);

(15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6)其他有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三、信息化建设

(一)企业信息化建设。

1.支持条件：

(1)企业实施智能化办公、自动化生产、数字化管理

等信息技术改造项目，支持企业升级改造信息化网络设施及

工业5G应用项目。

(2)项目已按照要求完成备案(核准)。

(3)项目环评、能评等手续齐全(项目无相关手续的

需要项目推荐单位做出情况说明)。

(4)企业新建、改扩建和技改项目需在申报年的上一

年度内竣工并完成验收工作。



—14—

2.支持标准：

项目实施完成并评审验收合格的，对实际投资额100万

元(含)以上的，按企业实际投资额的10%给予奖励，最高

不超过200万元。

3.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企业信息

化建设)(附件3-1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项目立项批复(项目备案表);

(6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7)项目竣工验收报告；

(8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

相应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9)企业项目专项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

相应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；包括项目备案开、竣工时间；

项目实际开、竣工时间；项目备案投入金额；项目实际投入

金额；项目支出明细汇总表；项目固定资产清单；项目支出

明细对应的财务凭证；企业应交税金明细表等);

(10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

(附件6);

(11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2)其他有关证明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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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二)工业企业上云。

1.支持条件：

工业企业上年度在本地云完成上云的，根据上云服务合

同金额进行奖励。

2.支持标准：

可予以补贴合同2023年度约定金额并实际支付的30%,

最高补贴不超过50万元。

3.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工业企业

上云)(附件3-2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

相应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6)提供云服务企业开具的合同、发票；

(7)提供支付凭证；

(8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9)签订的上云服务合同；

(10)其他有关证明材料；

(1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

(附件6);

(12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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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三)智能车间(工厂)。

1.支持条件：

被认定为拉萨市智能车间(工厂)的企业。

2.奖励标准：

(1)对认定的拉萨市智能工厂的企业给予一次性20万

元奖励。

3.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绿色发展

)(附件3-3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被认定为拉萨市智能工厂的企业的正式文件复印

件；

(6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7)企业节能评估报告；

(8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

件6);

(9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0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四、技术创新

(一)创新型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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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支持条件：

对列入全市创新型中小企业库的企业进行奖励。

2.支持标准：

对进入全市创新型中小企业库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

20万元。

3.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创新型类

)(附件4-1);

(2)拉萨市工业企业专项奖励项目申报表及绩效目标

表(附件6);

(3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4)企业进入全市创新型中小企业库相关证明文件；

(5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6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7)企业信用信息报告、征信报告；

(8)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在统一监管平台报备并

相应取得全国统一的验证码);

(9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0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五、绿色发展

(一)绿色试点企业。

1.支持条件：

被认定为拉萨市绿色发展试点企业。



—18—

2.奖励标准：

(1)对认定的拉萨市绿色发展试点企业给予一次性20

万元奖励。

3.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绿色发展

)(附件5-1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被认定为拉萨市绿色发展试点企业的正式文件复

印件；

(6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7)企业节能评估报告；

(8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

件6);

(9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0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
(二)无废工厂。

1.支持条件：

被认定为拉萨市无废工厂企业。

2.奖励标准：

(1)对认定的拉萨市无废工厂企业给予一次性20万元

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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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报材料：

(1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(无废工厂

)(附件5-2);

(2)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(三证合一);

(3)企业年度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单；

(4)税务部门确认的企业完税证明；

(5)被认定为拉萨市无废工厂企业的正式文件复印件；

(6)企业征信报告；

(7)企业节能评估报告；

(8)拉萨市工业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(附

件6);

(9)项目申报材料信用承诺书(附件7);

(10)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请加盖公章后按顺序装订并编制目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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